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術科期末考試主修評分表
考試編號：             (由系辦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學年度第2學期
	主修項目： 
	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班級： 

	
	授課教授簽名：

	《本學期進度》

	

	

	

	

	注意事項：1.考試曲目須正確詳實填寫，包括作曲者姓名，完整曲名，樂章，作品編號等，填寫不全者評審將視情況酌予扣分。作曲者姓名須完整填寫，(但名可縮寫)，如Wolfgang Amadeus Mozart或W. A. Mozart。外文字體一律使用Times New Roman，中文字體一律使用標楷體。歌劇選曲曲名請用雙引號標示並註明出處，如“Deh vieni alla finestra” from Don Giovanni主 修

2.紙本請用電腦打字印出後請任課老師檢查，確認無誤後簽章（未簽章者，視同棄考，並以零分計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此表請於115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17:00前交至系辦公室，繳交後不得進行任何曲目之修改，逾期者扣期末考總平均三分。
4.術科考試前請病假者需備齊假單及醫師證明，經指導老師、班導師、系主任核准始得請假，因病假補考者成績上限為60分 (重大傷病除外) ；未請假即缺考之學生，不得參加補考且當次成績以零分計算。(依111-1第2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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